
評估單位：董事會

評估年度：108年

委任會計師事務所：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

會計師姓名：陳珍麗、吳秋燕

是 否 說明

1. 委任會計師與本公司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。 V

2. 委任會計師避免與本公司有任何不適當關係。 V

3. 委任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信、公正與獨立性。 V

4.

委任會計師目前或最近兩年內未擔任本公司董監事、經理

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之職務；亦確定於未來審計期

間不會擔任前述相關職務。

V

5.

在審計期間，委認會計師本人及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未擔任

本公司之董監事、經理人或對審計工作有直接且重大影響

之職務。在審計期間，委任會計師之四親等內之近親若擔

任本公司之董監事、經理人或對審計工作有直接且重大影

響之職務，其違反獨立性程序須降低至可接受程序。

V

6.
未收受本公司及本公司董監事、經理人價值重大之餽贈或

禮物(其價值未超越一般社交禮儀標準)。
V

7. 委任會計師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。 V

8.
委任會計師不得與本公司有金錢借貸之情事，但與金融業

之正常往來不在此限。
V

9. 委任會計師不得兼營可能喪失其獨立性之其他事業。 V

10. 委任會計師不得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。 V

11. 委任會計師不得握有本公司之股份。 V

12. 委任會計師不得兼任本公司之經常工作，支領固定薪給。 V

13. 委任會計師不得與本公司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。 V

14. 委任會計師不得涉及本公司制定決策之管理職能。 V

評估結果：■符合 / □不符合      會計師獨立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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